关于《昆明市救灾物资储备指南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根据昆明市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工作安排，现就《昆明市救灾物资储备指南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作如下说明：
一、起草目的

为认真做好昆明市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加强昆明市救灾物资储备管理，提升昆明市救灾物资储备效率，规范昆明市救灾物资储备，特制定本指南（也称“指导目录”），确保有章可依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主要起草依据是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管理暂行办法》《自然灾害救助条例》《应急保障重点物资分类目录（2015年）》等。
三、起草过程
（一）认真开展起草工作

2024年4月，市应急局成立专项工作小组，由昆明市应急局救灾处处长陈海刚担任专项工作小组组长，负责指导目录起草指导工作。2024年5月，专项工作小组经过研究讨论，形成《昆明市救灾物资储备指南（试行）》。

（二）广泛征求意见

2024年6月后，按程序向相关单位、局机关各（处）室及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建议，并就反馈意见建议对指导目录进行修改完善。
（三）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
2024年7月至9月，通过民意测评、问卷调查、专家论证等方式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。
（四）组织专家论证

2024年9月，邀请相关专家对指导目录的规范性、可行性、科学性等进行评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昆明市应急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6月19日
